附件A
提交额外豁免建议的标准表格
致：
香港金钟道88号
太古广场第一期29楼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工商及旅游科第3部
传真号码：
2869 4420
电邮地址：
citbenq@cedb.gov.hk
建议就规避科技措施的作为提供额外豁免
请就每项拟议额外豁免提供下列资料。
	1. 请说明建议豁免的版权作品或表演(或该类别的版权作品或表演)，以及目前可供使用者使用的形式。

	

	

	

	

	

	

	

	

	

	


	2. 请说明曾经或拟使用该版权作品或表演的方式。

	

	

	

	

	

	

	

	

	


	3. 请说明应用于该版权作品或表演的科技措施类别或性质，并详细解释(附上具体例子和证据)该措施如何已对或会对该版权作品或表演的拟作而不涉侵权的用途造成不利影响。

	

	

	

	

	

	

	

	

	

	

	

	


	4. 请说明该版权作品或表演在市面上是否有其他并无应用科技措施的形式可供使用。

	

	

	

	

	

	

	

	

	

	

	

	


	5. 你认为可支持上述建议的任何其他相关因素／证据。

	

	

	

	

	

	

	

	

	

	


	建议者的姓名：
	

	联络人姓名：
	

	职衔：
	

	电话：
	

	传真号码：
	

	日期：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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